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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７７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７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并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经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下述议案：

一、 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授权日的议案

董事程南征、陈国良因属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刘时祯因属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以下简称“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同意确定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二、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董事程南征、陈国良因属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会议以

９

票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同意对本次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０８

人调整为

２０３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

量由

１

，

６４０．９

万份调整为

１

，

６２３．９

万份。

三、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董事程南征、陈国良因属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刘时祯

因属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每

１０

股派发

４

元红利的利润分配方案，根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

２２．４３

元调整为

２２．０３

元。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７７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８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公司

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参会人数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由吴炳池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授权日的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本议案，同意公司确定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激励

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监事会认为：

１

、 公司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该授权日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以及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增值权的条件。

２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

１１

名董事中的

３

名关联董事程南征、陈国良、刘时祯已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

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二、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本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１

、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票期权、增值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

２

、 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公司对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

行调整，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０８

人调整为

２０３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

，

６４０．９

万份调整为

１６２３．９

万份。

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所做的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有关规

定。

３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

１１

名董事中的

２

名关联董事程南征、陈国良已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议案

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三、 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涉及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本议案，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和增值权的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将行权价格由

２２．４３

元调整为

２２．０３

元。 监事会认为：

１

、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增值权行权价格调整

的规定。

２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

１１

名董事中的

３

名关联董事程南征、陈国良、刘时祯已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

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７７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并核查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有效性。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审核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正泰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本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总数为

１

，

６４０．９

万份股票期权，对应标的股票

１

，

６４０．９

万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１００

，

５００

万股的

１．６３２７％

。 拟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２０８

人，其中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４

人。

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对本次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０８

人调整为

２０３

人。 股票期权首

次授予数量由

１

，

６４０．９

万份调整为

１

，

６２３．９

万份。

本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每份股票期权在满足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安

排情况下，拥有在期权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时间内，以事先设定的行权价格购买一股本公司股票的权利。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股票期权：

①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Ａ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Ｂ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Ｃ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②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Ａ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Ｂ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Ｃ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Ｄ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２

、董事会对授予条件的审议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和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三、公司历次权益分派对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参数的调整情况

本公司最近一次权益分派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因此公司权益分派对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参数构成影响，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每十股派发

４

元

红利的利润分配方案，根据激励计划第九条规定，对原行权价格

２２．４３

元进行相应调整，现行权价格调整

为

２２．０３

元。

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对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０８

人调整为

２０３

人。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

，

６４０．９

万份调整为

１

，

６２３．９

万份。

四、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１

、董事会确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２

、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

依据本计划，共有

２０３

名员工获授股票期权，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获授的股票期权份数

（

万

份

）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数的比

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程南征 董事

、

总裁

５４ ３．３３％ ０．０５３７％

陈国良 董事

、

常务副总裁

５４ ３．３３％ ０．０５３７％

王国荣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４０ ２．４６％ ０．０３９８％

张智寰 副总裁

、

董秘

２０ １．２３％ ０．０１９９％

技术骨干

、

管理骨干共计

１９９

人

１４５５．９ ８９．６５％ １．４４８７％

合计

１６２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１５８％

３

、行权价格为

２２．０３

元

／

股（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每十股派发

４

元的利润分配方案，根据激励计划第九条

规定，对原行权价格

２２．４３

元进行相应调整）。 满足行权条件后，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期权可以

２２．０３

元的

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

五、监事会对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核实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监事会经过核实后

认为：该授予日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和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授予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作为激励对象的条件，符合公司股

票期权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因部分激

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公司对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激励对象

人数由

２０８

人调整为

２０３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

，

６４０．９

万份调整为

１６２３．９

万份。 公司对本次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所做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以及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有关规定。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将行权价格由

２２．４３

元调整为

２２．０３

元。 监

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增值权行权价格调

整的规定。

六、独立董事对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

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和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本次

授予也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因此，我们同意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并同意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股

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规定的禁止获授股票期权、增值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 因部分激励

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公司将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０８

人调整为

２０３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

，

６４０．９

万

份调整为

１６２３．９

万份，我们认为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所做的调整符合《管

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

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决议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由

２２．４３

元调整为

２２．０３

元。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股票

期权和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及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增值权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并实施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

如下：

１

、公司董事会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２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确定符合 《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３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４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的相关规定。

八、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等有关规定，公司选择布莱克

－

舒尔茨（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定价模型对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

值进行测算。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的期权成本将从授予日起按年进行分摊，将会影响

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公司将对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

正泰电器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激励份额

（

万份

）

１

程南征

５４

２

陈国良

５４

３

王国荣

４０

４

张智寰

２０

５

金忠利

８

６

郭嵋俊

３０

７

朱要武

３０

８

王起

３０

９

李俐

２３

１０

王先锋

２３

１１

张益军

２３

１２

钱旭光

２３

１３

肖飓

２３

１４

萧红卫

２３

１５

郑蓓蕾

２３

１６

赵波

２３

１７

刘敏

２３

１８

吕欣

２３

１９

倪庆环

２３

２０

赵会民

２３

２１

方洪志

１１．５

２２

高翔

１１．５

２３

张伟光

２３

２４

朱爱忠

２３

２５

陈景城

２３

２６

赖志高

１５

２７

潘浩

１５

２８

金川钧

１５

２９

张圣强

１５

３０

何伟

１５

３１

朱建波

１５

３２

兰天

１５

３３

郑志东

１５

３４

余少龙

１５

３５

金钟

１５

３６

金林勇

１５

３７

易明祥

１５

３８

穆文涛

１５

３９

李拥军

１５

４０

鲁彦钧

１５

４１

张兴华

１５

４２

綦学尧

１５

４３

祝利杰

１５

４４

黄实

１５

４５

康志宏

１５

４６

郑光枢

１５

４７

顾章平

１５

４８

申奇

１５

４９

陈婵

８

５０

孙东豪

８

５１

张德锋

４

５２

王景凯

８

５３

卢波

８

５４

赵琼山

８

５５

江玉坤

８

５６

陈煦

８

５７

王金广

８

５８

何爱会

８

５９

胡晓明

８

６０

管厚军

８

６１

王四合

８

６２

周德高

８

６３

李东风

８

６４

王小强

８

６５

程昱昊

４

６６

徐国胜

４

６７

黄作勤

４

６８

龙波

４

６９

包岩波

４

７０

计宪群

４

７１

陈传平

４

７２

谌小波

４

７３

杨娜

４

７４

李信亮

４

７５

钱林海

４

７６

张中伟

４

７７

黄炳福

４

７８

鲁修军

４

７９

李晓

４

８０

潘竹富

４

８１

薛军

４

８２

倪逢湖

４

８３

郑君玮

４

８４

施贻儒

４

８５

吴小燕

４

８６

李伟

４

８７

韩宝胜

４

８８

王正红

４

８９

邱家友

４

９０

雷登亮

４

９１

尹亚平

４

９２

樊中秀

４

９３

毕浩

４

９４

周祖堂

４

９５

郑友

４

９６

邵丽成

４

９７

丛军

４

９８

郭峰

４

９９

黄志秋

４

１００

李明祥

４

１０１

叶苏峰

４

１０２

郭德鑫

４

１０３

马世刚

４

１０４

张爱军

４

１０５

金洪生

４

１０６

汪永春

４

１０７

汪中

４

１０８

黄世忠

４

１０９

邱文武

４

１１０

肖建旭

４

１１１

程志辉

３

１１２

李湘玲

３

１１３

郑平

３

１１４

司莺歌

３

１１５

高小珍

３

１１６

冯凯

３

１１７

金拓

３

１１８

徐少军

３

１１９

周国胜

３

１２０

林卫东

３

１２１

吴君胜

３

１２２

李培权

３

１２３

陈可仁

３

１２４

赵典超

４

１２５

田俊

３

１２６

叶立强

３

１２７

戴广温

３

１２８

陈林

３

１２９

陈文忠

３

１３０

陈非男

３

１３１

肖凌

３

１３２

陈晓猛

３

１３３

陈宣

３

１３４

叶上游

３

１３５

黄建义

３

１３６

叶传良

３

１３７

滕建标

３

１３８

吴丹

４

１３９

黄正超

３

１４０

吴根

３

１４１

吴林建

３

１４２

汤心怡

３

１４３

黄爱美

３

１４４

陈建斌

３

１４５

蒲启成

３

１４６

何明华

３

１４７

高俊

３

１４８

戚兴军

３

１４９

葛定豪

３

１５０

肖体锋

３

１５１

方晓峰

３

１５２

吴健华

３

１５３

郑森

３

１５４

张华勇

３

１５５

李希松

３

１５６

黄肖红

３

１５７

胡旭蓉

３

１５８

汤瑞才

３

１５９

方伟辉

３

１６０

何松平

３

１６１

阮冬华

３．２

１６２

周晖

３．２

１６３

樊旺国

３．２

１６４

宋常会

２．４

１６５

李孔伏

２．４

１６６

徐应军

２．４

１６７

高玉保

２．４

１６８

吴朋余

２．４

１６９

罗俊伟

２．４

１７０

唐璠

２．４

１７１

高善春

２．４

１７２

胡建国

２．４

１７３

周长青

２．４

１７４

寿国春

１１．５

１７５

徐华滨

７．５

１７６

张江福

７．５

１７７

段育明

２

１７８

李然

２

１７９

付浩

２

１８０

廖毅

７．５

１８１

吴高毅

２

１８２

王旭梅

２

１８３

郑海绿

１．５

１８４

陈正馨

１５

１８５

孙吉升

１５

１８６

胡景泰

８

１８７

顾翔

８

１８８

施惠冬

８

１８９

柴熠

８

１９０

曲德刚

４

１９１

张扬

４

１９２

许文良

４

１９３

魏东

３

１９４

陈颖

３

１９５

曾萍

３

１９６

葛伟骏

３

１９７

夏伟

３

１９８

周英姿

３

１９９

陈黎俊

３

２００

朱文灏

３

２０１

冯璟

３

２０２

王碧云

２．４

２０３

奚泓

２．４

合计

１６２３．９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７７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授予股票增值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审议

通过了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草案）》，形成了《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修订

稿）》。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确定了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并修

正了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

根据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股票增值权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获得规定

数量的股票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的权利。 股票增值权持有者不实际拥有股票，也不拥有股东表决权、

配股权、分红权。 股票增值权不能转让和用于担保、偿还债务等。

每份股票增值权与一股正泰电器

Ａ

股股票挂钩， 股票增值权的收益来源于结算价格与行权价格的

差额，激励对象行权时的收益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公司本次授予的股票增值权情况如下：

一、 授予日的确定

根据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关授权，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确定，公司股票增值

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定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二、 授予数量

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为

２０

万份。

三、 授予价格

本次授予的行权价格为

２２．０３

元（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每十股派发

４

元的利润分配方案，根据激励计划

第九条规定，对原行权价格

２２．４３

元进行相应调整）。 原行权价格是根据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按股票增

值权激励计划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前一交易日正泰电器

Ａ

股股票收盘价与前三十个交易日正泰电

器

Ａ

股股票的平均收盘价两者中较高者确定， 结算价格则是以行权申请日正泰电器

Ａ

股股票收盘价确

定。

四、 授予对象和分配情况

公司股票增值权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级 股票增值权的数量

（

万份

）

１

刘时祯 董事

、

副总裁

２０

五、股票增值权的公允价值和费用摊销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以后才可行权

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成本或费用和相应的负债。

公司本次授予的股票增值权为虚拟股份，于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以后才可行

权并以现金结算支付。 公司将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计算股票

增值权的公允价值，并基于当时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确定公司应摊销的费用，在授予日无须计算

公允价值，股票增值权的公允价值将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计

算。

公司将在各期财务报告中披露股票增值权公允价值的计算方法及相应的摊销费用。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５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２．５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

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同

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行（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签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期限可变” 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

产品，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期限可变” 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２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２．５

亿元以内。 （公司任一时点投资所有银行理

财产品的总额不超过

２．５

亿元人民币）

３

、理财产品期限：根据公司资金安排情况确定理财阶段，所有理财阶段期限均不得

超过一年。

４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本产品的资金

１００％

投资于在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

国债、央行票据、国开债、进出口债和农发债等高信用等级金融产品以及债券回购等金融

产品，风险评级为极低风险产品。

５

、投资收益支付和认购资金返还：

５．１

中国银行在认购证实书中规定了收益率。 但该收益率不构成中国银行保证本公

司从收益起算日至到期日之间均取得按该收益率计算得到收益的承诺。

５．２

产品到期、产品自动终止的条件发生、公司的提前终止或赎回申请取得中国银行

确认后，中国银行将在约定的到期日、自动终止日、提前终止日、赎回期结束日之后

５

个

工作日内将相应资金划付至公司对应的资金账户内，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节

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公司认购本金为现汇的，中国银行以现汇支付；公司认购本金为现

钞的，中国银行以现钞支付。

６

、赎回和提前终止

６．１

本产品到期日之前，公司不具有主动赎回该产品的权利，也无权提前终止。

６．２

本产品到期日之前，中国银行仅在提前终止日有权提前终止产品。 如果中国银行

提前终止产品，将在对应提前终止日之前至少

１

个工作日（含）通知公司，并于提前终止日

返还公司认购资金和以收益率计算的自收益起算日（含）起、到提前终止日（不含）期间的

收益。

６．３

本产品到期日之前，如遇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出现重大变更，要求本产品终止的，

中国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理财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资金，由管理层根据经营情况测算，公司在具体决策时

也会考虑产品赎回时间，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

常业务的开展，而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三、风险控制

公司购买标的为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

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

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

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公司将充分考虑本金的保证性，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购买低风险银行理财产

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

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相应银行理财产品。

五、保荐机构意见

国信证券及保荐代表人邵立忠、吴安东经核查后认为：

上述事项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永安药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

履行了相应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

金帐户余额

４１５

，

３８６

，

４４２．６５

元，该事项为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不涉及使

用募集资金行为。因此，本保荐人对永安药业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晓义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６

名， 持公司股份计

３７

，

１３９．４６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３

，

０９２．０６４

万股的

５８．８７ ％

。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股东大会的股东

６４

人， 代表股份

４

，

０１１

，

９８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３５９％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股份合

计

３７５

，

４０６

，

５３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５０ ％

。 董事长吕晓义先生主持会

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人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

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批准江西先材在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投资建设年产

２

亿平方米聚酰亚胺（

ＰＩ

）纳米纤维电池隔膜产品生产基地事

宜并授权董事长吕晓义先生签署相关协议》。

现场表决票

３７１

，

３９４

，

５５４

股，同意票

３７１

，

３９４

，

５５４

股，反对票

０

股，弃

权票

０

股，通过率为

１００ ％

；网络表决票共计

４

，

０１１

，

９８３

股，其中，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票共计

４

，

０１１

，

９８３

股，其中同意票

４

，

００４

，

３８３

股，反对票

７

，

６０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通过率为

９９．８１０６ ％

。

现场表决及网络表决结果合计为：同意票

３７５

，

３９８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票数的

９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７

，

６０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议案获通过。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向间接控股子公司江西先材纳米纤维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现场表决票

３７１

，

３９４

，

５５４

股，同意票

２０４

，

３５８

，

６７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

权票

０

股，回避表决票

１６７

，

０３５

，

８８４

股，通过率为

１００ ％

；网络表决票共计

４

，

０１１

，

９８３

股，其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票共计

４

，

０１１

，

９８３

股，其中同意票

３

，

９９５

，

４８３

股，反对票

８

，

９００

股，弃权票

７

，

６００

股，通过率为

９９．５８８７ ％

。

现场表决及网络表决结果合计为：同意票

２０８

，

３５４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票数的

９９．９９２ ％

， 反对票

８

，

９００

股， 弃权票

７

，

６００

股， 回避表决票

１６７

，

０３５

，

８８４

股，议案获通过。

（三）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现场表决票

３７１

，

３９４

，

５５４

股，同意票

３７１

，

３９４

，

５５４

股，反对票

０

股，弃

权票

０

股，通过率为

１００ ％

；网络表决票共计

４

，

０１１

，

９８３

股，其中，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票共计

４

，

０１１

，

９８３

股，其中同意票

３

，

９４９

，

６８３

股，反对票

３２

，

９００

股，

弃权票

２９

，

４００

股，通过率为

９８．４４７２ ％

。

现场表决及网络表决结果合计为：同意票

３７５

，

３４４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票数的

９９．９８３ ％

，反对票

３２

，

９００

股，弃权票

２９

，

４００

股，回避表决票

０

股，议案获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议的表决

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０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２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清算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接公司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工程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工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的通知：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以及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组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的通知》（鲁国资企改【

２００９

】

１１

号）文件的规定，做出股东决定如下：

１

、同意注销山工集团。

２

、同意成立清算组，谢树敏担任组长，曾英担任副组长，成员由王晓英、唐国庆、

伦学廷和闫继波组成。

３

、同意在清算组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山工集团注销后，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

人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工集团的清算注销对公司不会

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山工集团清算注销进程，按照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鲁西化工 证券简称：

０００８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

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通过。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做出的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

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９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０１２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董事长欧阳旭主持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

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任命公司副总裁议案并形成决议。 本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之规定，经公司总裁提名，

１

、任命：张勇同志为公司副总裁，负责公司公共关系事务及对外交流；

张勇同志简历：

张勇，男，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出生。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金鹏信达有限责任公司执行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任北京联合科源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国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西藏旅游股

份公司董事长助理。

２

、任命：白静正同志为公司副总裁，负责林芝管理中心全面工作。

白静正同志简历：

白静正，男，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出生。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任北京国风广告有限公司运

营总监；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任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林芝分公司总经理。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

集团”）与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控股”）及第三方

金融机构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滨海控股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委托贷款的

方式为松江集团提供总额伍仟捌佰万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滨海控股持有上市公司

５９．６７％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融资方式：滨海控股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委托贷款的方式为松江集团

提供融资支持。

２

、融资额度、融资期限、融资用途：滨海控股为松江集团提供总额为伍仟

捌佰万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为壹拾贰个月，借款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

３

、融资成本：委托贷款利率为

８．２０３％

，按季结息。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

由于松江集团业

务发展迅速，资金需求不断加大，接受滨海控股委托贷款，补充了企业流动资

金，对公司无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３４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部

）

２８

，

３１４ ２３

，

７５７ ２２０

，

０４５ ２７０

，

４４１ ２９

，

９６９ ３２

，

７２１ ２２７

，

３８６ ２６４

，

０７３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１６

，

７３９ ２２

，

７１７ １０６

，

６１３ １２６

，

６２０ １２

，

２５２ １９

，

０３３ １０７

，

４０４ １２７

，

５９４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９

，

２６０ １７

，

３２０ ８２

，

１７３ ９４

，

２８０ １０

，

９５１ １５

，

９９０ ８７

，

２６１ １００

，

３８３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３５

，

９９０ ２７

，

５２６ １８３

，

２２５ １６５

，

４８５ ３４

，

０７９ ２８

，

０８６ １７７

，

９８７ １６８

，

５８３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６８ １９

，

３８０ ９８

，

１６１ ８７

，

９７２ １８

，

６２１ １６

，

３１６ ９８

，

８０６ ８６

，

３９３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

注

）

１７

，

２３８ １７

，

４７６ ８９

，

１７２ ７５

，

３６４ １７

，

９０１ １６

，

８３２ ９６

，

９９４ ７９

，

４７２

合计

１２７

，

３０９ １２８

，

１７６ ７７９

，

３８９ ８２０

，

１６２ １２３

，

７７３ １２８

，

９７８ ７９５

，

８３８ ８２６

，

４９８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其中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１日


